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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改 會 發 表 《 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》 諮 詢 文 件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（ 法 改 會 ）轄 下 的 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

收 費 架 構 小 組 委 員 會 今 日（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）發 表《 與 仲 裁 結 果 有

關 的 收 費 架 構 》 諮 詢 文 件 ，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。  

 

小 組 委 員 會 建 議， 應 修 訂 香 港 法 律，准 許 律 師 就 在 香

港 及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進 行 的 仲 裁 採 用 與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。小

組 委 員 會 亦 邀 請 公 眾，對 專 業 行 為 守 則 及 附 屬 法 例 應 訂 立 的 適 當

保 障 措 施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小 組 委 員 會 聯 合 主 席 張 清 明 在 記 者 會 表 示，作 出 建 議

的 目 的，是 為 了 維 持 及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主 要 仲 裁 服 務 中 心，並 讓 香

港 可 在 公 平 環 境 下，與 其 他 容 許 某 種 形 式 與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

的 熱 門 仲 裁 地 競 爭 。  

 

諮 詢 文 件 中，與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指 律 師 與 當 事 人

訂 立 的 協 議，根 據 該 協 議，律 師 在 案 件 成 功 時 收 取 財 務 利 益。該

收 費 架 構 包 括 幾 種 協 議，即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、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

議 ， 以 及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。  

 

張 清 明 稱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有 兩 種 。 一 種 是 「 不 成 功 、

不 收 費 」的 安 排，律 師 在 法 律 程 序 過 程 中 不 收 取 費 用，如 當 事 人

的 案 件 成 功，律 師 方 獲 支 付 其 一 般 費 用，另 加 一 筆 額 外 收 費。；

另 一 種 是「 不 成 功、低 收 費 」的 安 排，律 師 在 法 律 程 序 過 程 中 按

慣 常 收 費 率 或 折 扣 收 費 率 收 取 費 用，如 當 事 人 的 案 件 成 功，則 加

收 成 功 收 費。就 這 兩 種 安 排 而 言，成 功 收 費 指 當 事 人 同 意 只 在 案

件 成 功 時 才 向 律 師 支 付 的 額 外 費 用，其 數 額 可 以 是 雙 方 議 定 的 固

定 金 額，也 可 以 按 法 律 程 序 過 程 中 所 收 取 費 用 的 某 個 百 分 比 額 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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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算 。  

 

至 於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， 則 是 一 種「 不 成 功 、 不 收

費 」的 安 排。如 當 事 人 的 案 件 敗 訴，律 師 不 收 取 費 用。如 當 事 人

獲 得 勝 訴，根 據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，律 師 的 收 費 參 照 法 律 程 序

的 結 果 計 算 ， 例 如 按 所 獲 判 給 或 討 回 的 款 額 的 某 個 百 分 比 計 算

（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費 用 ） 。  

 

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是 一 種「 不 成 功、低 收 費 」

的 安 排。律 師 就 所 提 供 的 法 律 服 務 收 取 費 用（ 一 般 按 折 扣 收 費 率

收 取 ），並 在 當 事 人 獲 得 勝 訴 時 另 再 收 取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費

用 。  

 

目 前，在 香 港 就 訴 訟 程 序 和 仲 裁 程 序 採 用 與 結 果 有 關

的 收 費 架 構 並 不 合 法。不 過，主 要 仲 裁 地 均 准 許 某 種 形 式 的 與 結

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，而 當 事 人 對 此 等 安 排 的 需 求 也 很 大 並 持 續 增

加 。  

 

張 清 明 表 示，小 組 委 員 會 已 檢 視 現 時 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

的 收 費 架 構，並 認 為 需 要 進 行 改 革。諮 詢 文 件 載 有 小 組 委 員 會 的

改 革 建 議 ， 包 括 修 訂 相 關 法 律 和 規 管 架 構 的 提 議 。  

 

她 說 小 組 委 員 會 研 究 了 多 個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

制 度 和 經 驗，包 括 新 加 坡、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、澳 大 利 亞、中 國 內

地 及 美 國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還 參 考 了 法 改 會 先 前 在 二 ○ ○ 三 年 至 二

○ ○ 七 年 間 就 法 律 程 序（ 包 括 仲 裁 ）引 入 按 條 件 收 費 的 研 究，以

及 在 二 ○ 一 三 年 至 二 ○ 一 六 年 間 有 關 第 三 者 資 助 仲 裁 的 研 究 。  

 

小 組 委 員 會 除 了 建 議 應 撤 銷 對 律 師 於 仲 裁 採 用 與 結

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的 禁 止 規 定 外，也 就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、按 損 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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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 償 收 費 協 議 及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的 個 別 機 制 應 如 何

運 作 ， 作 出 建 議 。  

 

舉 例 來 說， 小 組 委 員 會 建 議 ，應 為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機

制 的 成 功 收 費 設 定 上 限，並 為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機 制 與 混 合 式

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機 制 的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費 用 設 定 上 限。 

 

小 組 委 員 會 亦 邀 請 公 眾 就 多 個 方 面 提 交 意 見 書，例 如

應 否 對 人 身 傷 害 申 索 作 出 與 其 他 仲 裁 申 索 不 同 的 處 理，以 及 如 引

入 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的 話，是 否 有 額 外 類 別 的 申 索 應 採

取 與 其 他 提 交 仲 裁 的 申 索 不 同 的 方 式 處 理 。  

 

小 組 委 員 會 歡 迎 各 界 對 諮 詢 文 件 中 討 論 的 議 題 提 出

意 見、評 論 及 建 議。所 有 意 見 請 於 二 ○ 二 一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或 之 前

以 郵 遞（ 中 環 下 亞 厘 畢 道 18 號 律 政 中 心 東 座 4 樓 ）、傳 真（ 3918 

4096） 或 電 郵 （ hk l r c@hkr e fo rm .gov . hk） 送 達 法 改 會 與 仲 裁 結 果

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 。  

 

公 眾 人 士 可 於 法 改 會 網 站 （ www.hk re f o rm .gov . hk） 閱

覽 諮 詢 文 件 內 容 及 摘 要，亦 可 到 上 述 地 址 向 法 改 會 秘 書 處 索 取 諮

詢 文 件 的 文 本 。  

 

完  

 

2 020 年 12 月 17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 


